
2018-2019 学年度资助工作情况说明

一、项目变化情况

社会奖助学金较去年新增 4 项：恒大奖助学金、理想爱

心奖助学金、诚朴奖助学金、感恩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奖助学

金。

停止资助项目 5 项：榆林校友助学金、南京桂花鸭奖学

金、宁夏校友助学金、康师傅奖学金、金正大奖学金。

二、评选注意事项

(一) 社会类奖助学金

1.香港思源奖助学金不再进行 2018 级学生评选，受助

学生上学年出现考试不及格或者平均学习成绩低于 70分者，

取消其受助资格，空出名额不再递补，考核合格的学生，需

重新向思源基金会提交申请书及申请表。

2.春雨奖学金评选程序中，班级民主评议过程须有书面

记录，并随学生申请材料一同提交。

3.感恩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奖助学金，申请学生须撰写一

篇关于学习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崇尚科学、追求真理、艰苦奋

斗、家国天下等事迹、精神的原创文章（不少于 1500 字），

要求手写成稿，如发现文章涉嫌剽窃、抄袭、套用他人成果

或请人代笔的，一经发现，取消评奖资格。

5.已经获得上学年朱英龙贫困助学金的学生，原则上本

年度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6.学生同一学年不可同时享受 2项及以上社会类奖助学

金。

(二) 国家、学校类奖助学金

1.国家奖助学金申请条件中，国家奖学金“上学年度学

习成绩和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在本班前 10%”，国家励志奖

学金“学习成绩排名在本班前 30%,综合测评成绩在本班前

50%”，百分比数计算结果只保留整数，不四舍五入。

2.国家励志奖学金必须在我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中评选产生。

3.《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规范填写要求：

（1）“推荐理由”栏中，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

导员或班主任；“院（系）意见”栏中，必须由院（系）主

管学生工作领导明确评价参评学生各方面表现。

填写内容不得只简单写“同意”、“同意推荐”等字样，

必须做到理由充足，能明确体现每名申请国家奖学金学生的

优秀表现和突出特点，不能千篇一律，甚至出现雷同。

（2）表中所有签名处必须由相关人员手写签名，不得

使用签名章代替，不能用院（系）公章代替领导签名。

（3）申请表上的填表时间必须按照评审程序填写，不

应出现违反时间顺序的情况，不能与公示时间矛盾。

4.已获校长奖学金的学生在校期间不得重复享受。

(三) 相关要求

1.转专业本科学生在转入学院参评各类奖助学金；创新



学院本学年推免进入我校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本科学生，参加

研究生奖学金评定，不参与本科生奖学金评定。

2.在外校交流学习的我校在籍本科生，参评我校本科生

奖助学金，在我校交流学习的外校本科生不参评我校本科生

奖助学金。

3.在各项奖助学金评选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建档立

卡贫困户学生。

4.根据《受助学生爱心实践活动管理办法》，各院系对

2017-2018 学年受助学生爱心实践活动进行考核，凡考核不

合格者，取消本年度所有奖助学金申请资格。对连续资助的

奖助学金所缺名额，在同年级符合条件的学生中递补。所有

替换情况均需在《奖助学金汇总表》中注明。

5.国家助学金按学期分二次发放，其他奖助学金一次性

发放到学生账户。

6.对未交清学杂费的欠费学生，财务报账系统一律无法

做账，请督促获奖学生提前缴清学杂费，以免出现奖助学金

发放不畅现象。

7.请各单位按照要求严格审查材料，所有资料严禁使用

订书钉。

8.各院系公示学生资助信息时，不得将学生身份证件号

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等个人敏感信息进行公

示，公示期结束后，公示信息应及时从院（系）官网上全部

撤下。



9.因时间要求，各院系务必于 10 月 8 日前完成国家奖

学金评选工作。


